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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工業工程實習管理辦法  

98年 12月 01日 98 學年度第 5次系務會議報告 

98年 12月 15日 98 學年度第 2次大學部課程委員修訂 

100年 03月 08日 99學年度第 6次系務會議報告 

109年 10月 20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大學部課程委員修訂 

109年 1月 5日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大學部課程委員修訂 

110年 3 月 9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報告 

一、學分數及開課方式：103 至 108 學年度為 3 學分，109 學年度以後(含) 為 1 學分，包含

產業實習、產業參觀，開課於大四上「工業工程總結實踐」課程，由該班導師擔任此課

程。 

 

二、實施方式： 

1.實習方式 

a.公司、工廠或法人機構實地實習。 

b.老師所承接之建教案之(支薪)助理工作，但工作天數不得少於三十個工作天。 

c.國科會之專題研究案或是校內相關專題計劃研究案。 

d.暑假時期參加系上老師所指導的專題研究。 

2.實習期間： 

(1)大三暑假，至少六星期。 

(2)大三上課期間或寒假實習，累計至少六星期。 

(3)大二暑假實習及之後上課期間或寒假實習，累計至六星期，然這些時間實習之學生須

經導師及系主任核准始可實施，且不可以專題研究替代。 

3.實習報告： 

於大四上開學後二週內撰寫完成。其內容至少須涵蓋下列各項： 

a.公司簡介       b.實習重點   c.實習內容 

d.所提供之改善建議及推動情形   e.結論與心得 

4導師及負責助教之查勤 

實習期間，任課導師或帶課助教對全班同學進行電話訪查或實地訪查，以了解學生實習之

狀況。 

 

三、評分方式 

1.實習產業之主管以及專題指導老師所打之分數佔總成績之 30﹪ (其比例為出勤 30﹪，實

習態度 30﹪，實習成效 40﹪)。 

2.授課老師所打之成績佔總成績之 70﹪，其中產業參觀佔 20﹪，其餘 50﹪（包含課堂出席、

實習報告、口頭報告三個評分項目）。 

附註：產業參觀於四年級上學期結束前須參觀滿六次，不足的部分將扣產業參觀成績，而

參觀次數未達四次者，「工業工程總結實踐」課程不予及格。 

3.實習或專題研究結束後，若任課老師發現該名同學之實習內容與先前所寫之實習計劃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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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且不符本系實習內容之要求 (見第四項)，則可由任課老師斟酌予以扣總成績之 5%

～30%。 

4.若實習期間，同學發現該工作屬高危險性之工作，請立即向系上回報，系上將與廠商聯絡

是否改派予其他工業工程相關之工作，若廠商仍不理會，讓同學繼續從事高危險性工作，

由系上查證屬實，則該同學應立即返回，不再繼續從事該工作，該廠商亦不再繼續聯絡，

該名同學之產業實習成績將以個案處理。 

5.若實習期間，同學發現該工作屬低危險性之工作，請立即向系上回報，系上將與廠商聯絡

是否改派予其他工業工程相關之工作，若廠商仍不理會，則該同學在做完六週實習回來

後，該廠商將不再聯絡。 

 

四、實習內容 

1.方法研究及改善       2.時間研究及標準工時之制定     3.流程分析與改善 

4.品質管制與改善       5. 產業設施佈置的探討與改善        6.工具設計與改善 

7.工業安全作業之探討      8.物料管理         9.生產管制 

10.電腦資料管理分析      11.流程或制度之建立與改善   

12.其他與工業工程有關之作業 (請註明) 

 

五、執行方式 

1.實習產業之決定 

a.由系上提供者，須經抽籤決定之。 

b.同學自己找的實習工廠或公司，須經導師認可。 

2.實習產業之聯繫：實習產業決定之後，同學需與公司主管聯繫，以確定實習開始及結束之

日期、實習內容、有關上班之各種事項。 

3.實習期間之考評：負責助教會寄給產業主管以及專題指導老師一份實習考評表及實習期間

之查勤表，作為評分之依據。 

 

六、注意事項 

(1)實習期間依實習產業之規定上下班，並且遵守公司之一切規定。 

(2)實習期間，儀容整潔、態度誠懇、有禮貌、尊重主管。 

(3)實習期間亦須遵守學校之校規。 

(4)實習期間經查證確實未到廠實習者，暑期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 

(5)實習週數不足者，須於開學後補足，並開具證明。 

(6)實習產業需要異動者，需與系上聯繫，並取得導師同意。 

(7)若實習產業未按照當初實習計劃書中所列之實習內容供實習同學實習，實習同學可向系

上申訴，經系上查證屬實，該同學可另行找其他之實習機會。   


